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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公布安全生产领域违法典型案例的通知

（第十八批）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，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扎实推进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

动，进一步推动危险化学品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现将 8

起涉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典型案例公布如下：

1.杭州市浙江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对其安全生产

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行政处罚案。2023年 12月 19日，杭州

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浙江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执法检查

时，发现该公司在酒库内设置 10个储罐（最大储存量为 120立

方米/个）用于储存酒精溶液及成品酒，按规定应该进行安全现

状评价，但该公司未依法实施。

经调查，浙江致中和实业有限公司为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，

其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

一款关于“生产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，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

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，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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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安全评价，提出安全评价报告。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应当包

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”之规定，依据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

定，2024年 3月 11日，杭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处

罚款 9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2.宁波奉化美特丽化妆品有限公司涉爆危险场所未按国家

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行政处罚案。2024 年 1 月 22 日，

宁波市奉化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宁波美特丽化妆品有限公

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存在以下问题隐患：1.

放置有丙酮等危险化学品的甲类车间内有一防爆配电箱进线口

未封堵；2.甲类车间搅拌机防爆电机、防爆穿线管不符合防爆要

求。根据《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第十二条之规定，应判定为重大事故

隐患。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《现场处

理措施决定书》，要求立即停止生产，责令限期完成整改，同

时对该公司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调查，宁波美特丽化妆品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关于“生产经营单

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

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”之规定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一百零二条的规定，2月 20日，宁

波市奉化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款 3.5 万元的行政

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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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乐清市浙江英宝精密互感器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刘某某

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行政处罚案。2024年 1月 9日，

乐清市柳市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对浙江英宝精密互感器有限公

司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作为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

未制定危险化学品不饱和聚酯树脂搅拌机的安全生产操作规

程。

经调查，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刘某某未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

生产操作规程，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其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二）项“生产经

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：

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”之

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

的规定，2 月 7 日，乐清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刘某某作出罚款

2.6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4.桐乡市梧桐城西涂料有限公司经营无化学品安全标签的

危险化学品行政处罚案。2024 年 2 月 20 日，桐乡市应急管理

局对梧桐城西涂料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时，发现其店铺

内存放有 12箱无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松香水。

经调查，2023年 12月起，桐乡市梧桐城西涂料有限公司从

杭州某贸易有限公司采购无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松香

水，并直接销售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第三十七条关于“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不得向未经许可从事危

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活动的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，不得经营没



4

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”

之规定，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六）项的规定，3月 11日，桐乡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

司作出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5.永康市凯越化工有限公司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于专用仓

库行政处罚案。2023年 11月 15日，永康市应急管理局对位于

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城西新区花城西路 28号三街 1-3号的店面

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门店非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，却储存

有固化剂、油漆等危险化学品。

经调查，现场储存有固化剂（3公斤装）167桶、油漆（20

公斤装）75桶，系永康市凯越化工有限公司所有。该公司的上

述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

“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、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

（以下统称专用仓库）内，并由专人负责管理；剧毒化学品以

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，应当在专用仓

库内单独存放，并实行双人收发、双人保管制度”之规定，依据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的规

定，2024年 2月 8日，永康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

款 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6.江山市安尔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

未经安全设施设计审查行政处罚案。2024 年 2 月 19 日，江山

市安尔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时，向江

山市应急管理局审批科主动陈述自身存在未批先建的违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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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。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根据线索，立即赶赴现场核实，发现该

公司4000t/a特种硅油系列产品生产线搬迁改造项目未经安全生

产设施设计审查，已完成一期土建建设并进行部分设施设备安

装。

经调查，该公司 4000t/a特种硅油系列产品生产线搬迁改造

项目属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，其未批先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“矿山、金属冶

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、储存、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

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，审查部

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”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八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3 月 9

日，江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款 12.5万元的行政

处罚。

7.台州椒江东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

专用仓库行政处罚案。2024年 3月 25日，台州市椒江区应急管

理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，对椒江区海门街道清福堂旁仓库

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仓库非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，

存放有危险化学品氢氧化钾 16袋（净重 25.0kg/袋）。经询问，

该仓库存放的氢氧化钾系台州东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有。执

法人员当即将氢氧化钾扣押至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，并对其安

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调查，台州东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

在专用仓库的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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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条第一款关于“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、专用场地或

者专用储存室(以下统称专用仓库)内，并由专人负责管理”之规

定，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

项的规定，4月 15日，椒江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

款 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8.岱山县顺达液体氧气厂关闭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报警设

施行政处罚案。2024年 1月 28日，岱山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

对岱山县顺达液体氧气厂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氧气充装区

一处氧气浓度报警器装置处于关闭状态。执法人员当场出具《责

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,责令限期整改，并对其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经调查，该公司在作业区域关闭氧气浓度报警器装置的行

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关

于“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、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、报

警、防护、救生设备、设施，或者篡改、隐瞒、销毁其相关数

据、信息”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九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2月 19日，岱山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

该公司作出罚款 1.2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郑某某作为该公司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，未履行其职责范

围内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关于“生产经营单位的

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：（五）

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提

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”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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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2月 19日，岱山县应急管理局

依法对郑某某作出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附件：2024年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事项

指导目录

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 6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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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年危险化学品企业
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事项指导目录

1.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

责（包括主要负责人不明确导致主要负责人法定安全生产管理

职责不落实的)。

2.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

通报(包括主要负责人未进行安全风险承诺公告，或者承诺公告

与现场情况不相符合、虚假承诺等相关情形)。

3.未按规定对涉及易燃易爆、剧毒物料的危险化学品管道

(包括管件)定期进行检查、检测。

4.涉及易燃易爆、剧毒物料的设备、管线及管件发生泄漏，

未妥善处置仍继续运行，或者打卡子带病运行、未采取有效措

施彻底消除隐患。

5.涉及重大危险源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、储

存设施的安全联锁摘除未履行手续，或者未及时恢复。

6.未落实变更管理制度(包括涉及重大危险源、重点监管危

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，主要负责人、原料、工艺

路线、产品、关键设备方面发生的变化未纳入变更管理，或者

在变更时未进行安全风险分析等相关情形)。

7.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未经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或者未按照

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进行施工或者未经安全条件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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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油气内浮顶储罐运行中浮盘落底。

9.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未构建或者未

有效运行的。

10.未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(包括未建立重大危险源

主要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操作负责人的安全包保责任制并如

实履职等相关情形)。

11.构成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紧

急切断功能;涉及毒性气体、液化气体、剧毒液体的一级、二级

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。

12.涉及硝化、氯化、氟化、重氮化、过氧化工艺装置的上

下游配套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。

13.涉及硝化、氯化、氟化、重氮化、过氧化的精细化工生

产装置企业，未开展有关产品生产工艺全流程的反应安全风险

评估，未对原料、中间产品、产品及副产物进行热稳定性测试，

或者未落实评估建议。

14.从业人员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(包括

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企业，主要负责人

和主管生产、设备、技术、安全的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不具备化学、化工、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

中级及以上职称等相关情形)。

15.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、粉尘爆炸危险性、中毒危险性

的厂房(含装置或车间)和仓库内设置办公室、休息室、外操室、

巡检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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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。

17.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

证而上岗操作。

18.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的生产装置、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

护距离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。

19.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，

系统未实现紧急停车功能，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、紧急停车

系统未投入使用。

20.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。

21.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要求

设置检测报警装置；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未投用或处

于非正常状态，长时间报警未处置。

22.未制定动火、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；特殊作业

未履行许可手续；动火、受限空间作业未按规定进行气体分析，

作业过程无人监护。

23.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，超量、超品种

储存危险化学品，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。

24.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现场感知监

测监控设备设施未正常运转。

25.危险化学品生产、进口企业未依法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，

未按规定办理登记变更手续等。

26.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企业未规范使用“一书一签”传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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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化学品危害信息情况。

27.危险化学品生产、进口企业对含有一种及以上列入《危

险化学品目录》的组分，但整体物理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

未进行物理危险性鉴定和分类；对未列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，

且物理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未进行物理危险性鉴定和分

类。

28.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未开展“三查四定”(查设计漏项、查

工程质量及隐患、查未完工程量；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定任务、

定人员、定时间、定措施，限期完成)，或者未落实整改“三查四

定”发现的问题即开展试生产。

29.涉及硝化反应的装置(厂房)同一时间现场操作人员超过

3人。

30.硝酸铵储存方式、方法以及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

者国家有关规定(包括未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

风险基准》(GB 36894)等标准要求确定硝酸铵最大储存量。硝

酸铵库房间距不足 50米;固体硝酸铵仓库周边 50米内，存放易

燃易爆物品，建有涉及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。

散装储存和露天存放固体硝酸铵等相关情形)。

31.液氯储存区未设置密闭厂房和自动吸收系统的。

32.未建立并落实异常工况安全处置管理制度；异常工况现

场处置时，同一部位进行交叉作业；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处置危

险区域；同一装置区内现场处置存在人员聚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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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报：省安委会主任、副主任，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

监督管理局。

抄送：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安委办。

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6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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